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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5 年度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工作執行計畫表 

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1 

危害辨識

與風險評

估 

作業清查 

依『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

行辦法』辦理 

各單位  1‐2月     

規劃危害鑑別

與風險評估模

式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月     

工作場所安全

觀察與風險評

之執行 

各單位  6‐12月     

依危害鑑別、

風險評估結果

決定控制措施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各單位 

6‐12月     

2 

機械、設備

或 器 具 之

管理 

作業清查 
依本校作業清查表進行清

查 
各單位  1‐2月     

一般手工具管

理 

手工具實施定期檢查與保

養。 

 

各使用或

保管單位 
1‐12月     

一般機械、設

備 

1.一般相關機械、設備若

屬本校所有，則相關之檢

查、保養屬本校之權責範

圍；若屬承攬商所有（如：

電焊機、發電機…等），

則由承攬商實施一般機

械、設備之管理。 

2.各式一般之機械設備或

作業之定期檢查與檢點機

制，依『自動檢查計畫』

實施及『年度自動檢查計』

實施。 

各使用或

保管單位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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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危險性機械、

設備 

1.依法由具有合格操作資

格者操作。 

2.指派專人管理。 

3.定期委由廠商負責保

養。 

4.定期委由合格代檢機構

實施檢查。 

5.依『自動檢查計畫』實施

及『年度自動檢查計畫』

實施。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及各使用

或保管單

位 

1‐12月     

3 

危 害 性 化

學 品 標 示

及通識 

辦理危害通識

教育訓練 

依『危害通識計畫』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9月     

更新、維護安

全資料表 

各 使 用 單

位 
1月     

更新、維護危

害物質清單 

各 使 用 單

位 
1月     

檢視必要的標

示 

各 使 用 單

位 
1月     

其他必要防災

措施 (如化學

品委外清運)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1‐12月     

4 

有 害 作 業

環 境 之 採

樣 策 略 規

劃及測定 

規劃作業環境

監測實施之內

容 

清查校內應辦理作業環境

監測之作業場所，並針對

需求規劃作業環境監測之

實施內容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及

各單位 

4、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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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實施作業環境

監測 
依『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辦理。 

環測機

構、職業

安全衛生

管理單位

或人員及

及預計辦

理作業環

境監測之

各單位環

測機構 

6、12

月 
   

5 

採購管理、

承 攬 管 理

及 變 更 管

理、維修管

理事項 

採購管理 
依『採購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人

員)及採購

各單位 

1‐12月     

承攬管理 
依『承攬商安全衛生管理

辦法』辦理 

發包單

位、職業

安全衛生

管理單位

或人員

及、發包

工程及作

業各單位 

1‐12月     

變更管理 依『變更管理辦法』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人

員)及各使

用單位 

 

有變更

需求時

辦理 

   

6 

安 全 衛 生

作 業 標 準

之訂定 

辦理作業標準

訂定教育訓練 

尋求外部專業講師進行教

育訓練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單位 (或人

員) 

10月     

依本校需求制

（修）訂安全

衛生作業標準 

依『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辦

法』訂定 
各單位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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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7 

定期檢查、

重點檢查、

作 業 檢 點

及 現 場 巡

視 

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作業

檢點 

依『自動檢查計畫』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指

揮監督各

單位 

1‐12月     

作業現場巡視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各單位 

1‐12月     

8 
安 全 衛 生

教育訓練 

新進教職員工

與學生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及

其在職教育訓

練 

1.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辦法』辦理 

2.新進教職員工與學生一

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各單位 

1‐12月   

新 進 教

職 員 工

與 學 生

至 學 校

報 到 當

日辦理

一般教職員工

生在職教育訓

練 

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管

理辦法』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10月     

異動教職員工

及學生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 

1.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辦法』辦理 

2.在職勞工工作環境、工

作性質與變更者。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各單位 

1‐12月   

依 學 校

人 事 發

佈 令 辦

理 

提出外派接受

外部機構所辦

教育訓練之需

求 (含資格取

得 及 法 定 回

訓) 

1.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辦法』辦理   

2.包含各式操作人員、作

業主管、急救人員等。 

各單位  10月     

外派核可人員

接受外部機構

所辦教育訓練 

依前項需求核可結果辦

理： 

○○○○操作人員 

人員需求

單位 
___月     

依前項需求核可結果辦

理： 

○○○○操作人員 

人員需求

單位 
___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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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依前項需求核可結果辦

理：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人員需求

單位 
___月     

依前項需求核可結果辦

理： 

急救人員 

人員需求

單位 
___月     

9 
個 人 防 護

具之管理 

防護具需求清

查 

各單位依作業清查結果，

彙整各種作業的個人防護

器具需求  (包含種類、數

量等) 

各單位  1月     

安全衛生防護

具一般原則、

配戴時機、防

護具選擇、清

潔與保管、使

用期限之管理 

依『個人安全防護器具管

理辦法』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各單位 

1‐12月     

10  呼吸防護 

應辦理呼吸防

護措施之單位

及人員之清查 

職安管理單位依作業清查

及作業環境監測之結果，

彙整應辦理呼吸防護措施

之單位及人員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 

9月     

辦理生理評估 
由勞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

針對前項之人員進行配戴

呼吸防護具之生理評估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及勞

工健康服

務醫護人

員 

___月 

(配合學

校之勞

工健康

服務時

間填寫) 

   

辦理呼吸防護

教育訓練 

職安管理單位辦理配戴呼

吸防護具之相關教育訓練

及密合度測試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 

12月     

11 

健康檢查、

健 康 管 理

及 健 康 促

進事項 

新進勞工體格

檢查 

依『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健康管理辦法』辦理 

新進人員  1‐12月     

在職勞工定期

健康檢查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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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在職勞工特殊

健康檢查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1‐12月     

12 

安 全 衛 生

資 訊 之 蒐

集、分享及

運用 

安全衛生資訊

之蒐集 

至勞動部、教育部及其附

屬單位等相關網站，蒐集

資訊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3、6、

9、12

月 

   

安全衛生資訊

之分享 
透過網頁公告進行宣導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1‐12月     

13 
緊 急 應 變

措施 

急救與緊急應

變演練、訓練 
依『緊急應變計畫』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各單位 

4、10

月 
   

14 

職業災害、

虛驚事故、

影 響 身 心

健 康 事 件

之 調 查 處

理 與 統 計

分析 

職業災害等事

故調查處理與

統計分析 

依『學校職業災害、虛驚

事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

調查及處理辦法』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有事故

或事件

發生時

辦理 

   

15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記 錄

及 績 效 評

估措施 

統計各單位配

合辦理安全衛

生管理工作事

項 

實驗(習)場所巡查改善事

項完成率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1‐12月     

教育訓練演練

配合度 
教育訓練及演練達成度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各單位 

1‐ 12月     

16 
人 因 性 危

害預防 

人因性危害問

卷發送 

依『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各單位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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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人因性危害問

卷回收暨結果

統計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3‐5月     

高風險人員評

估及作業環境

改善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勞工健康

服務醫護

人員 

6月     

17 

母 性 特 別

保 護 危 害

防止 

懷孕同仁資料

定期調查與作

業環境確認 

依『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防

止計畫』辦理 

人事室提

供資料 

3、6、

9、12

月 

   

高風險人員評

估及作業環境

改善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勞工健康

服務醫護

人員與人

事室 

6、12

月 
   

18 

異 常 工 作

負 荷 促 發

疾病預防 

潛在高風險族

群資料之收集 

依『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預防計畫』辦理 

各單位主

管 
4‐5月     

高風險族群評

估及作業改善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

勞工健康

服務醫護

人員與人

事室 

6、12

月 
   

19 

執 行 職 務

遭 受 不 法

侵害預防 

執行職務遭受

不法侵害預防

問卷發送 

依『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

害預防計畫』辦理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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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

費 

(新台幣) 

備  註

執行職務遭受

不法侵害預防

問卷回收暨結

果統計 (高風

險族群評估) 

單位或管

理人員 
3‐5月     

疑似職場不法

侵害事件申訴

及處理 
人事單位  1‐12月     

20 

其 他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修訂 

本計畫應逐年檢討修正並

公告實施。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單位或管

理人員與

使用單位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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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陳偵文
電話：04-37061545
電子信箱：e-p256@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1500187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教育部 書函、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應檢附資料一覽表 

(A09030000E_1150018746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30000E_1150018746_senddoc1_Attach2.pdf、
A09030000E_1150018746_senddoc1_Attach3.pdf)

主旨：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檢送「各機關函送機關首

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成立與否案件應檢附資料

一覽表」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5年2月25日臺教人(五)字第1150016953號書函

辦理，並檢附原書函（含附件）影本1份。

二、查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19條之1、第19條

之2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安

衛辦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以，職場霸凌申訴受理機關應將

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決定及

調查事證，於決定作成日起7日內函送保訓會；該決定之調

查程序與人員組成，有未符安衛辦法之規定者，保訓會得

依職權要求機關重行調查。

三、公立學校，於申訴人為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第1項所定適

（準）用對象時，亦應依前開規定辦理報送事宜。

檔　　號:
保存年限:

4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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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正本：各國立國民小學、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

57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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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郭凱文
電話：02-7736-6366
電子信箱：kwkuo@mail.moe.gov.tw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五)字第11500169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含附件）影本 (A09000000E_1150016953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50016953_senddoc1_Attach2.pdf)

主旨：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檢送「各機關函送機關首

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成立與否案件應檢附資料

一覽表」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115年2

月10日公護字第1159060030號函辦理，併附原函（含附

件）影本1份。

二、查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19條之1、第19條

之2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安

衛辦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以，職場霸凌申訴受理機關應將

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決定及

調查事證，於決定作成日起7日內函送保訓會；該決定之調

查程序與人員組成，有未符安衛辦法之規定者，保訓會得

依職權要求機關重行調查。

三、次查保障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

關（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

檔　　號:
保存年限:

4

■■■■■■■■■　　　　總收文　115.02.25

■■■■■■■■■　　　　　　1150018746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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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人員。」第102條規定：「（第1項）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

規定：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

合格之公立學校職員。二、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

任用資格之留用人員。三、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四、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

五、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或訓練期

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之人員。……（第3項）法定機關

（構）非屬第3條及第1項所定人員，而有依法令從事於公

務者，其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準用第19條至第19條之2及

依第19條第1項所定辦法等相關規定。但不含醫療機構及公

立學校。」

四、據前開規定，除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外，法定機關（構）

應依前開保障法、安衛辦法及保訓會115年2月10日函等規

定將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決

定及調查事證報送保訓會；至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於申

訴人為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第1項所定適（準）用對象

時，亦應依前開規定辦理報送事宜。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本部綜合規劃司、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終身教育司、師資培育及藝

術教育司

79

附件2

14



1150016953 收文日期:115/02/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
地址：116205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
承辦人：黃崇瑋
電話：(02)82366973
電子信箱：will077@cspt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公護字第11590600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9060030A00_ATTCH2.pdf)

主旨：檢送「各機關函送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

成立與否案件應檢附資料一覽表」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之1、第19條之2及公務人員執行

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8條第3項規定略以，職場霸凌

申訴受理機關應將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

成立與否之決定及調查事證，於決定作成日起7日內函送本

會；該決定之調查程序與人員組成，有未符公務人員執行

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之規定者，本會得依職權要求機

關重行調查。

二、為利本會審理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職場霸凌成立

與否案件之相關作業程序與人員組成，請各機關於函送前

開案件時，依旨揭一覽表檢附相關資料。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
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文化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經濟部、交通
部、環境部、農業部、僑務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大陸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中央選
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能安全委員會、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中央銀行、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立故宮博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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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物院、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
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法官學院、臺灣高等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
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
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桃
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
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臺北市議會、新北市議會、臺中市議會、臺南市
議會、高雄市議會、基隆市議會、新竹市議會、嘉義市議會、桃園市議會、新竹
縣議會、苗栗縣議會、彰化縣議會、南投縣議會、雲林縣議會、嘉義縣議會、屏
東縣議會、宜蘭縣議會、花蓮縣議會、臺東縣議會、澎湖縣議會、金門縣議會、
連江縣議會、海洋委員會、懲戒法院、數位發展部、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運
動部

副本：

49

附件2

16



各機關函送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職場霸凌成立與否案件 

應檢附資料一覽表 

項次 審查內容 應檢附資料 相關條文 

1 

申訴人、被
申訴人、申
訴內容 

職場霸凌申訴書。 

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安全及衛生防
護辦法（以下簡
稱安衛辦法）§32 

2 

 
辦理
程序
之適
法性 

是否
受理
之決
定 

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以下簡稱防護
委員會）是否受理之會議紀錄、簽到表、
通知申訴人是否受理之文書。 

※如有下列情形，請提供相關資料： 
1、如以書面審查方式為之，請提供防

護委員會全體委員一致共識決定之
佐證資料。 

2、如因故無法於法定 10 日內召開會
議，請提供延期開會之書面通知。 

安衛辦法§33、本
會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公保字第
1141060213號函 

調查
程序 

調查小組召開第 1次會議之紀錄、簽到
表、調查報告（含完成時間及各調查委
員簽名）。 

※如有因故無法於 2個月內完成調查報
告者，請提供展期通知。 

安衛辦法§34Ⅰ、
37Ⅰ 

成立

與否
之決
定 

防護委員會作成決定之會議紀錄、簽到
表、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之文書。 

安衛辦法§38Ⅰ 

3 

機關知悉後
是否採取立
即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
施 

相關佐證資料（如電子郵件、簽呈）。 安衛辦法§35 

4 

人員
組成
之適

法性 

調查
小組 

調查小組名單（含內外部委員、姓名、
性別及職稱）。 

安衛辦法§34Ⅱ 

防護

委員
會 

防護委員會名單（含召集人、內外部委
員、姓名、性別及職稱）。 

安衛辦法§5Ⅰ 

5 
通報本會期
限 

本會逕依來文辦理，毋須檢附資料。 
公務人員保障法
§19-1、19-2； 

安衛辦法§38Ⅱ 

其他應檢附資料： 
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職場霸凌防治處理原則附錄 11職場霸凌處理程序
檢核表 

附件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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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國立岡山農工-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新) 現行條文(舊) 說明 

一、目的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

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促進

全體教職員生等及適用職

業安全衛生法工作者之安

全與健康，依「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辦法」第 12‐1 條規

定，訂定本校「國立岡山高

級農工職業學校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規章」(以下簡稱本

規章)，以要求各級主管及管

理、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

執行本規章規定事項。 

 

一、目的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防止

職業災害之發生，促進全體教

職員生等及適用職業安全衛

生法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特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條

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第十條規定，並參酌教育部所

訂「實驗室安全衛生環保管理

手冊」，訂定本校「國立岡山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規章」(以下簡稱本

規章)，以要求各級主管及管

理、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

行本規章規定事項。 

 

 

1.更改條文依據為

「職安衛管理辦

法」第12-1條。 

2.刪除「職安法」第

四條及「實驗室安

衛管理手冊」之參

考。 

一、 適用範圍 

校內所有工作場所及教職員工

生及利害相關者(如訪客、供應

商等)皆適用。 

二、 適用範圍 

(一)場所：校內所有工作場所。 

(二)人員：適用本規章之人員，

係指因工作性質確需進出工作

場所之校內工作者  (如：教

職、員工等)及利害相關者(如

訪客、自營作業者、承攬商、

供應商等) 

 

 

合併(一)(二)點。 

 

三、權責單位 

(一)校長 

1.綜理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 

2.擔任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

四、權責單位 

(一)校長職業安全衛生權責 

1.綜理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 

2.擔任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1.原四、權責單位改

為三、權責。 

2.更改(一)之標題

及內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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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或校務會議主席。 

3.核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年

度(或學年度)工作計劃與安

全衛生管理規章、工作守

則。 

4.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安全

衛生業務之執行。 

5.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1.對本校擬訂之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提出建議。 

2.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 

3.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實施計畫。 

4.研議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

採取之對策。 

5.研議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

事項。 

6.研議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提

案。 

7.研議校內之自動檢查及安

全衛生稽核事項。 

8.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9.考核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績效。 

10.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

理事項。 

11.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事項。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

管理人員)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指導有關單位實施。 

會或校務會議主席。 

3.核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年度

工作計劃與安全衛生管理規

章、工作守則、及各項管理計

畫。 

4.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安全衛

生業務之執行。 

5.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二)參加校務會議擔任職業安全

衛生成員之權責 

1.對本校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

政策提出建議。 

2.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計畫。 

3.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實施計畫。 

4.研議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採

取之對策。 

5.研議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

項。 

6.研議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提

案。 

7.研議校內之自動檢查及安全

衛生稽核事項。 

8.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9.考核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績效。 

10.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理

事項。 

11.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事項。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

管理人員權責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指

導有關單位實施。 

 

 

 

 

 

 

 

 

 

3.更改（二）之標題

 

 

 

 

 

 

 

 

 

 

 

 

 

 

 

 

 

 

 

 

 

 

 

 

 

 

4.更改(三)之標題

及內文3、4、6、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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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督導各單位之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 

3.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

巡視、自動檢查、及危害

通識。 

4.規劃和實施作業環境監

測。 

 

 

5.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 

6.規劃和實施校內勞工之健

康檢查和健康。 

7.督導校內職業災害之調查

處理及統計分析。 

 

8.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管

理評估，並提供教職員工

生之之安全衛生諮詢服

務。 

9.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資料及建議。 

10.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事項。 

 

2.規劃、督導各單位之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

檢點與檢查。 

 

4..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

視、定期檢查、重點自動檢

查、危害通識及作業環境監

測。 

5.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練。 

6.規劃校內工作者之健康檢

查、實施和健康管理服務。 

7.督導校內工作者之疾病、傷

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

調查處理及統計分析。 

8.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管理

評估，並提供有關校內工作者

之之安全衛生諮詢服務。 

 

9.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資料及建議。 

10.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事項。 

(四)各單位主管 

 

 

 

 

1.督導所屬執行定期檢查、

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

關自動檢查督導事項。 

2.督導所屬執行危害鑑別與

風險評估。 

(四)各單位主管負責執行職業安

全衛生權責事項 

1.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 

2.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執行事

項。 

3.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

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5.更改(四)之標題，

刪除內文1、2、6，

內文3排序改為

1，新增2.，原4、

5、7排序改為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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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或不定期實施巡視。 

4.提供所屬改善工作方法。 

 

 

5.執行校長或其代理人交辦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之

事項。 

4.定期或不定期實施巡視。 

5.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6.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

衛生管理事項。 

7.校長或其代理人交辦有關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五)工作場所負責人 

1. 督導該場所內人員確實遵

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 執行所轄場所職安衛管理

事項。 

3. 分析、評估該場所可能危

害因素，訂定安全作業標

準，並對所屬人員實施安

全衛生有關之講習與訓

練。 

4. 排除或改善該場所潛在的

危害因素。  

5. 辦理機械及儀器設備必要

之保養與檢查，並作成紀

錄。 

6.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檢

查機構檢查合格始可使

用，並由取得合格證照人

員操作。提供學生進行學

習時，應由具資格之操作

人員親自進行操作，並予

以指導。  

7. 經常巡視適用場所，對不

安全動作予糾正、督導及

制止。  

8. 提供適當之環安防護用

具，督導所屬人員正確佩

帶。  

  6.新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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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危害性化學品、廢液之管

理、分類、標示及貯存。 

10. 平時規劃和演練緊急應

變；發生意外事故時辦理

緊急應變。 

11. 參與該場所職業災害之調

查。 

12. 執行其他有關職安衛管理

事項。 

(六)教職員工生 

 

1.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

令規章及該作業場所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 

2.作業前切實實施作業有關

之安全衛生檢點，有異常

應立即調整或向上級報

告。 

3.維持工作場所之整理、整

頓、清掃、清潔及紀律。 

4.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

防護具，並遵照安全作業

標準作業。 

5.接受健康檢查，並遵守檢

查結果建議事項。 

6.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

（含虛驚事故）及設備損

害情況。 

7.報告不安全或不衛生情

況，提供職業安全衛生建

議。 

8.接受工作上所需之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並提出

職業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五)校內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

職責 

1.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令

規章及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 

2.作業前切實實施作業有關之

安全衛生檢點，有異常應立

即調整或向上級報告。 

 

3.維持工作場所之整理、整

頓、清掃、清潔及紀律。 

4.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防

護具，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 

5.接受健康檢查，並遵守檢查

結果建議事項。 

6.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含

虛驚事故）及設備損害情

況。 

7.報告不安全或不衛生情況，

提供職業安全衛生建議。 

 

8.接受工作上所需之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並提出職業

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9.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

7.原(五)改為(六)，

刪除9.，並將原

10-14改為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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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

之應變任務。 

10.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職

業安全衛生規定。 

11.遵行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

指導。 

12.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應

遵守事項。 

13.參與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活

動。 

合格始可使用，取得合格證

照人員方可操作。 

10.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

應變任務。 

11.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職業

安全衛生規定。 

12.遵行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

導。 

13.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應遵

守事項。 

14.參與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活

動。 

四、本校各項安全衛生管理

制度 

(一)政策與組織 

1.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  

2.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規

程。 

(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本校所有教職員工生應遵

守本校制定之職業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 

 

2.維持各工作場所之整理、

整頓、清潔及紀律。 

3.應依照各工作場所之工作

守則，穿著或配戴適當之

個人防護具。 

4.各項作業應依據各場所之

作業標準進行。 

5.教職員工生應遵行各級主

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6.教職員工生應參與各項安

全衛生活動。 

(三)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三、 規章內容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1.本校所有校內工作者應遵守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令規章

及本校依法制定之各項管理

規章/計畫/辦法。 

2.維持各工作場所之整理、整

頓、清潔及紀律。 

3.應依照各工作場所之工作守

則，穿著或配戴適當之個人

防護具。 

4.各項實（試）驗應依據各場

所之作業標準進行。 

5.校內工作者應遵行各級主管

之安全衛生指導。 

6.校內工作者應參與各項安全

衛生活動。 

(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1. 原三、規章內容

改為四、本校各

項安全衛生管理

制度。 

2. 新增(一)政策與

組織，並增列2

款。 

3. 原(一)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改為

(二)職業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內

文少許更動。 

 

 

 

 

 

 

 

 

 

 

 

 

 

 

4. 原 ( 二 ) 改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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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辦法擬訂本校「危害

鑑別及風險評估管理辦

法」，由各單位確實自行實

施作業清查、危害鑑別及

風險評估。 

2.各單位應依作業清查之結

果，逐一辦理各項作業之

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3.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之結

果若屬於不可接受風險，

應立即予以改善。 

4.各單位執行危害鑑別及風

險評估之結果，將做為本

校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事項規畫及執行之基礎。 

(四)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本校應訂定「安全衛生作

業標準訂定管理辦法」供

各單位依循訂定各項作業

的「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各單位依作業清查結果所

訂定的各項作業「安全衛

生作業標準」是本校教職

員工生從事作業時，重要

的操作依據，以確保教職

員工生都能安全無虞的作

業。 

3.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並非一

陳不變，需定期參照危害

及風險評估之結果、虛驚

事件及職災事故調查結果

予以更新修正。 

(五)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本校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1.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辦法擬訂危害鑑別及風險評

估執行辦法，由各單位確實

自行實施危害鑑別及風險評

估。 

2.本校依「危害鑑別及風險評

估執行辦法」實施危害辨識

及評估，以維護校內工作者

之安全。 

 

 

3.各單位執行危害鑑別及風險

評估之結果，將做為本校各

項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規

畫及執行之基礎。 

 

 

 

 

 

 

 

 

 

 

 

 

 

 

 

 

 

(三)教育訓練 

1.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三)，內文更動，

新增第3款，原第

3款改為第4款。

 

 

 

 

 

 

 

 

 

 

 

 

 

 

 

 

5. 新增第(四)項。

 

 

 

 

 

 

 

 

 

 

 

 

 

 

 

 

 

 

6. 原(三)教育訓練

改為(五)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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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辦法擬訂「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辦法」，並辦

理各項必要之教育訓練。 

2.教育員工生應依本校「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

法」接受相關之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並提出安

全衛生有關建議。 

(六)自動檢查 

1.本校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辦法擬訂本校「自動

檢查管理辦法」。 

 

 

2.本校依「自動檢查管理辦

法」辦理該單位之「作業

清查」以確認該單位之機

械、設備、作業種類和數

量。 

3.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位(或人員)依各單位之「作

業清查」結果，擬定當年

度之「自動檢查計畫」供

各單位自主依循辦理自動

檢查。 

4.實施自動檢查時，發現異

常狀況應依據相關流程執

行檢修或採取必要措施。 

 

 

5.各單位實施檢查、檢點，

如發現對教育員工生有危

害之虞時，應立即予以停

止作業。 

 

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辦法擬訂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辦法。 

2.校內工作者應依本校「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接

受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並提出安全衛生有關

建議。 

(四)自動檢查之實施 

1.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辦法擬訂自動檢查計畫，由

各單位自行實施自動檢查。 

2.本校依「自動檢查計畫」實

施自主管理與檢查，以維護

校內工作者之安全，落實災

害防救功能。 

 

 

 

 

 

 

 

 

3.校內工作者依本校「自動檢

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時，

發現異常狀況應依據相關流

程執行檢修或採取必要措

施。 

4.各單位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人員實施檢查、檢點，

如發現對校內工作者有危害

之虞時，應立即予以停工。 

5.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

生教育訓練，內

文略微調整。 

 

 

 

 

 

 

 

 

7. 原(四)自動檢查

之實施改為(六)

自動檢查，內文

略微調整，新增

第3款，原第3、4

款改為第4、5款，

原第5款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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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採購與承攬管理 

1.本校應擬訂「採購安全衛

生管理辦法」及「承攬商

安全管理辦法」辦理相關

之採購及承攬管理工作。 

2.請購單位或需求單位，應

自行確認請購案件所需之

法定安全衛生規格。必要

時，可徵詢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單位(或管理人員)。 

3.辦理承攬作業時，若本校

屬於「原事業單位」身分

者，發包單位應確實依本

校「承攬商安全管理辦

法」於承攬商開始作業

前，辦理法定之管理工

作，例如：危害告知、辦

理協議組織會議…等，並確

實留存相關紀錄。 

4.若本校與承攬商共同作業

時，發包單位應與承攬商

設置協議組織，定期或不

定期召開協議會議。 

 

 

 

 

 

機構檢查點合格始可使用，

並由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操

作，使用之機械、設備、器具

需符合「機械設備器具安全

標準」規定及不符合「機械設

備器具安全標準」規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不得使用。

(五)採購與承攬管理 

1.本校已擬訂「採購安全衛生

管理辦法」及「承攬商安全

管理辦法」辦理相關之採購

及承攬管理工作。 

 

 

 

 

 

 

 

 

 

 

 

 

 

 

2.若本校校內工作者與承攬商

共同作業時，承辦單位應與

承攬商設置協議組織，定期

或不定期召開協議會議。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及採購或發

包工程及作業各單位，應依

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承攬商安全衛生管理

辦法』辦理。 

 

 

 

 

 

 

 

 

8. 原 ( 五 ) 改 為

(七)，內文略微

調整，新增第2、

3、5款，原第2款

改為第4款，原第

3款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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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包單位和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單位(或管理人)應於承

攬商作業開始後，定期或

不定期進行查核，以確認

承攬商之作業符合職安法

及本校之相關規定。相關

查核紀錄應予以保存，並

可作為「優良承攬商」評

鑑的參考要素之一。 

(八)事故/事件通報與處理 

1.本校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

時，應依本校「安全衛生

緊急應變管理辦法」及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

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

處理辦法」進行災害或事

故之處理及通報。 

2.本校之教職員工生應配合

職業災害或事故之調查。 

3.除必要之緊急應變外，發生

災害之現場應保持完整，以

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位(或人員)或轄區職業安全

衛生中心或檢查處實施調

查 (重大職業災害時 )或檢

查。 

4.工作場所發生虛驚事件，

該單位應通報及配合本校

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位(或人員)，進行調查及統

3.若本校承辦單位未參與共同

作業時，該工程由二個以上

攬商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

攬商之一設置協議組織，辦

理職業安全衛生法令規定。 

 

 

 

 

 

 

 

 

 

(六)災害通報與處理 

1.本校之校內工作者於工作工

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

時，應依本校「職業安全衛

生緊急應變計畫」及「職業

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

事件事故調查及處理辦法」

進行災害之處理及通報。 

2.本校之校內工作者應配合職

業災害或事故之調查。 

3.除必要之職業災害及事故之

緊急應變外，應保持現場之

完整，以接受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人員或轄區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或檢查處實施調查(重

大職業災害時)或檢查。 

 

4.工作場所發生一般職業災害

或虛驚事件，應通報及配合

本校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單位或人員，進行災害調

 

 

 

 

 

 

 

 

 

 

 

 

 

 

 

 

9. 原(六)災害通報

與處理改為(八)

事故/事件通報

與處理，內文略

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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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析，以後續辦理改

善。 

(九)勞工健康服務及健康檢查 

1. 本校應依據勞工健康保護

規則擬訂本校「勞工健康

服務及管理辦法」，以確保

教職員工生之健康及工作

適任性。 

2.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位(或人員)與人事單位共同

依「勞工健康服務及管理

辦法」定期辦理各項健康

檢查，及提供各項勞工健

康服務醫護人員之服務。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依「勞

工健康服務及管理辦法」

定期接受本校安排之各項

健康檢查，並配合接受勞

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相

關協助。 

 

(十)防護具管理及使用 

1. 本校應擬訂「個人安全衛

生防護具管理辦法」及

「呼吸防護管理辦法」，以

確保教職員工生使用各式

防護具之適用性、完整

性、及正確性。 

2. 本校各單位應提供教職員

工生適用於作業之個人防

護具，並依「個人安全衛

生防護具管理辦法」及

「呼吸防護管理辦法」辦

理防護具的相關管理措

施。 

查、及統計分析以辦理作業

環境改善。 

 

 

 

10. 新 增 ( 九 ) 、

(十)、（十一）、

（十二）、（十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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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參加本

校辦理之各項防護具教育

訓練。並確實依「個人防

護具管理辦法」及「呼吸

防護管理辦法」之規定，

正確配戴並妥善保存各式

防護器具。 

(十一)人因性危害防止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人

因性危害防止管理辦法」，

以保護教職員工生免於人

因性危害之傷害。 

2. 本校依「人因性危害防止

管理辦法」辦理各項教育

訓練、現況調查、宣導、

輔導、及改善等管理措

施，以防止相關傷害的發

生。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配合和

參與上述各項人因性危害

防止措施。 

(十二)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異

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管理辦法」，以保護勞工免

於過勞等傷害。 

2. 本校依「異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預防管理辦法」辦

理各項預防過勞管理措

施。 

3. 本校教職員工生必要時應

參與相關過勞預防面談，

並配合調查和改善。 

(十三)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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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執

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

管理辦法」，以預防職場霸

凌、職場暴力、性騷擾、

就業歧視等的發生。 

2. 本校人事單位應依「執行

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管

理辦法」辦理各項宣導及

風險評估措施。必要時依

所建立之疑似不法侵害申

訴/處理程序，確實辦理相

關工作，並完成後續改

善。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配合本

校辦理之上述各項措施。 

(十四)母性健康保護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母

性健康保護管理辦法」，以

預防校內女性教職員工生

身心受母性健康危害之影

響。 

2. 本校依「母性健康保護管

理辦法」辦理各項宣導及

風險評估措施。並據以消

除危害，或調整受潛在危

害之女性勞工之工作，以

達到保護之目的。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配合本

校辦理之上述各項措施。 

五、獎懲勵與罰則 

(一)違反本規章，因而發生災

害者，將依據本校「教職

員獎懲」及「學生獎懲」

之規定予以議處。 

五、獎懲 

(一)本校校內工作者違反本規

章，因而發生災害者，將依

據本校「教職員獎懲」及

「學生獎懲」之規定予以議

1. 更改「五、獎懲」

為「五、獎勵與罰

則」。 

2. 第(一)項內文更

動，並將「對遵守

本規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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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遵

守職安衛相關規定，對推

動職場安全衛生文化及環

安衛管理績效良好者，具

有具體事蹟者，得予以獎

勵，並公開表揚之。 

(三)適用場所內之工作者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如經相關

勞檢機構檢查人員查獲未

依規定者，得依「職安

法」第 46 條規定，處新台

幣 3 千元以下罰鍰： 

1.未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者。 

2.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

或體格檢查者。 

3.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者。 

(四)本規章未盡事項，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等相關規定辦

理。 

處。對遵守本規章，而避免

職業災害發生，具有具體事

蹟者，依規定予以獎勵。 

 

 

 

(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亦得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六條

規定，函送當地轄區主管機

關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

鍰： 

 

1.未遵守本校所訂定之職業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2.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

或體格檢查者。 

3.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者。 

(三)本規章未盡事項，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令及相關規定辦

理。 

字修正後改成第

(二)項。 

3. 原(二)、(三)改

為(三)、(四)，

並內文略修改。

六、相關表單及作業流程 

(一)本規章中有關「危害鑑

別與風險評估」之詳細

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

考本校「危害鑑別風險

評估執行辦法」。 

(二)本規章中有關「安全衛

生作業標準」之詳細作

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

本校「安全衛生作業標

準訂定管理辦法」。 

(三)本規章中有關「教育訓

練」之詳細作業內容和

流程，請參考本校「職

六、相關表單及作業流程 

(一)本規章中有關「危害鑑別與

風險評估」之部份，請參考

本校「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

行辦法」。 

 

 

 

 

 

 

(二)本規章中有關「教育訓練」

之部份，請參考本校「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 

更改原第(一)~(六)

項內文及項次，並新

增第(二)、(八)、

(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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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

法」。 

(四)本規章中有關「自動檢

查」之詳細作業內容和

流程，請參考本校「自

動檢查管理辦法」。 

(五)本規章中有關「採購管

理」之詳細作業內容和

流程，請參考本校「採

購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 

(六)本規章中有關「承攬管

理」之詳細作業內容和

流程，請參考本校「承

攬商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 

(七)本規章中有關「事件/

事故通報與處理」，之

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

請參考本校「職業災

害、虛驚事故、影響身

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理

辦法」及「安全衛生緊

急應變管理辦法」。 

(八)本規章中有關「勞工健

康服務及健康檢查」之

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

請參考本校「教職員工

生健康管理辦法」。 

(九)本規章中有關「防護具

管理及使用」之詳細作

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

本校「個人安全衛生防

護器具管理辦法」及

「呼吸防護管理辦

 

 

(三)本規章中有關「自動檢查」

之部份，請參考本校「自動

檢查計畫」。 

 

(四)本規章中有關「採購管理」

之部份，請參考本校「採購

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五)本規章中有關「承攬管理」

之部份，請參考本校「承攬

商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六)本規章中有關「災害通報與

處理」之部份，請參考本校

「學生職業災害、虛驚事

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

及處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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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十)本規章中有關「人因性

危害防止」之詳細作業

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

校「人因性危害防止管

理辦法」。 

(十一)本規章中有關「異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之詳細作業內容和

流程，請參考本校「異

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管理辦法」。 

(十二)本規章中有關「執行

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

防」之詳細作業內容和

流程，請參考本校「執

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

防預防計畫」。 

(十三)本規章中有關「母性

健康保護」之詳細作業

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

校「母性特別保護危害

防止管理辦法」。 

七、實施及修正 

本管理規章經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會議或行政會議

審議後，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頒布實施及修正 

本規章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審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更改「七、頒布實施

及修正」為「七、實

施及修正」。，並修

改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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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 

中華民國 104年 9 月 21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年 8 月 14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9年 8 月 19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0年 1 月 11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5年 3 月 9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 
 

一、 目的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促進全體教職

員生等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12‐

1 條規定，訂定本校「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以下簡稱本

規章)，以要求各級主管及管理、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行本規章規定事項。 

二、 適用範圍 

校內所有工作場所及教職員工生及利害相關者(如訪客、供應商等)皆適用。 

三、 權責 

(一)校長 

1.綜理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2.擔任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或校務會議主席。 

3.核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年度(或學年度)工作計劃與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工作守則。 

4.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安全衛生業務之執行。 

5.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1.對本校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2.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3.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實施計畫。 

4.研議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5.研議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6.研議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提案。 

7.研議校內之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8.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9.考核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績效。 

10.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11.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管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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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指導有關單位實施。 

2.規劃、督導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3.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自動檢查、及危害通識。 

4.規劃和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5.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6.規劃和實施校內勞工之健康檢查和健康服務。 

7.督導校內職業災害之調查處理及統計分析。 

8.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管理評估，並提供教職員工生之之安全衛生諮詢服務。 

9.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資料及建議。 

10.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四)各單位主管 

1.督導所屬執行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自動檢查督導事項。 

2.督導所屬執行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3.定期或不定期實施巡視。 

4.提供所屬改善工作方法。 

5.執行校長或其代理人交辦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之事項。 

(五)工作場所負責人 

1. 督導該場所內人員確實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 執行所轄場所職安衛管理事項。 

3. 分析、評估該場所可能危害因素，訂定安全作業標準，並對所屬人員實施安全衛

生有關之講習與訓練。 

4. 排除或改善該場所潛在的危害因素。  

5. 辦理機械及儀器設備必要之保養與檢查，並作成紀錄。 

6.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始可使用，並由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操

作。提供學生進行學習時，應由具資格之操作人員親自進行操作，並予以指導。  

7. 經常巡視適用場所，對不安全動作予糾正、督導及制止。  

8. 提供適當之環安防護用具，督導所屬人員正確佩帶。  

9. 危害性化學品、廢液之管理、分類、標示及貯存。 

10. 平時規劃和演練緊急應變；發生意外事故時辦理緊急應變。 

11. 參與該場所職業災害之調查。 

12. 執行其他有關職安衛管理事項。 

(六)教職員工生 

1.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令規章及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作業前切實實施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檢點，有異常應立即調整或向上級報告。 

3.維持工作場所之整理、整頓、清掃、清潔及紀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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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防護具，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作業。 

5.接受健康檢查，並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 

6.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含虛驚事故）及設備損害情況。 

7.報告不安全或不衛生情況，提供職業安全衛生建議。 

8.接受工作上所需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並提出職業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9.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 

10.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職業安全衛生規定。 

11.遵行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12.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應遵守事項。 

13.參與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活動。 

四、 本校各項安全衛生管理制度 

(一)政策與組織 

1.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  

2.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 

(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本校所有教職員工生應遵守本校制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維持各工作場所之整理、整頓、清潔及紀律。 

3.應依照各工作場所之工作守則，穿著或配戴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4.各項作業應依據各場所之作業標準進行。 

5.教職員工生應遵行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6.教職員工生應參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三)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1.本校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擬訂本校「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管理辦法」，由

各單位確實自行實施作業清查、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2.各單位應依作業清查之結果，逐一辦理各項作業之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3.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之結果若屬於不可接受風險，應立即予以改善。 

4.各單位執行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之結果，將做為本校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規畫及執行之基礎。 

(四)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本校應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管理辦法」供各單位依循訂定各項作業的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各單位依作業清查結果所訂定的各項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是本校教職員工

生從事作業時，重要的操作依據，以確保教職員工生都能安全無虞的作業。 

3.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並非一陳不變，需定期參照危害及風險評估之結果、虛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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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災事故調查結果予以更新修正。 

(五)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本校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擬訂「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並辦理各

項必要之教育訓練。 

2.教育員工生應依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接受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練，並提出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六)自動檢查 

1.本校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擬訂本校「自動檢查管理辦法」。 

2.本校依「自動檢查管理辦法」辦理該單位之「作業清查」以確認該單位之機械、

設備、作業種類和數量。 

3.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人員)依各單位之「作業清查」結果，擬定當年度之

「自動檢查計畫」供各單位自主依循辦理自動檢查。 

4.實施自動檢查時，發現異常狀況應依據相關流程執行檢修或採取必要措施。 

5.各單位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教育員工生有危害之虞時，應立即予以停止作

業。 

(七)採購與承攬管理 

1.本校應擬訂「採購安全衛生管理辦法」及「承攬商安全管理辦法」辦理相關之採

購及承攬管理工作。 

2.請購單位或需求單位，應自行確認請購案件所需之法定安全衛生規格。必要時，

可徵詢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管理人員)。 

3.辦理承攬作業時，若本校屬於「原事業單位」身分者，發包單位應確實依本校

「承攬商安全管理辦法」於承攬商開始作業前，辦理法定之管理工作，例如：危

害告知、辦理協議組織會議…等，並確實留存相關紀錄。 

4.若本校與承攬商共同作業時，發包單位應與承攬商設置協議組織，定期或不定期

召開協議會議。 

5.發包單位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管理人)應於承攬商作業開始後，定期或不定

期進行查核，以確認承攬商之作業符合職安法及本校之相關規定。相關查核紀錄

應予以保存，並可作為「優良承攬商」評鑑的參考要素之一。 

(八)事故/事件通報與處理 

1.本校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時，應依本校「安全衛生緊急應變管理辦法」及「職業

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理辦法」進行災害或事故之處理及

通報。 

2.本校之教職員工生應配合職業災害或事故之調查。 

3.除必要之緊急應變外，發生災害之現場應保持完整，以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

(或人員)或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或檢查處實施調查(重大職業災害時)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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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場所發生虛驚事件，該單位應通報及配合本校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

人員)，進行調查及統計分析，以後續辦理改善。 

(九)勞工健康服務及健康檢查 

1. 本校應依據勞工健康保護規則擬訂本校「勞工健康服務及管理辦法」，以確保教

職員工生之健康及工作適任性。 

2.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人員)與人事單位共同依「勞工健康服務及管理辦

法」定期辦理各項健康檢查，及提供各項勞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服務。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依「勞工健康服務及管理辦法」定期接受本校安排之各項健康

檢查，並配合接受勞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相關協助。 

(十)防護具管理及使用 

1. 本校應擬訂「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管理辦法」及「呼吸防護管理辦法」，以確保

教職員工生使用各式防護具之適用性、完整性、及正確性。 

2. 本校各單位應提供教職員工生適用於作業之個人防護具，並依「個人安全衛生防

護具管理辦法」及「呼吸防護管理辦法」辦理防護具的相關管理措施。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參加本校辦理之各項防護具教育訓練。並確實依「個人防護具

管理辦法」及「呼吸防護管理辦法」之規定，正確配戴並妥善保存各式防護器

具。 

(十一)人因性危害防止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人因性危害防止管理辦法」，以保護教職員工生免於人因

性危害之傷害。 

2. 本校依「人因性危害防止管理辦法」辦理各項教育訓練、現況調查、宣導、輔

導、及改善等管理措施，以防止相關傷害的發生。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配合和參與上述各項人因性危害防止措施。 

(十二)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管理辦法」，以保護勞工免於

過勞等傷害。 

2. 本校依「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管理辦法」辦理各項預防過勞管理措施。 

3. 本校教職員工生必要時應參與相關過勞預防面談，並配合調查和改善。 

(十三)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管理辦法」，以預防職場霸

凌、職場暴力、性騷擾、就業歧視等的發生。 

2. 本校人事單位應依「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管理辦法」辦理各項宣導及風險

評估措施。必要時依所建立之疑似不法侵害申訴/處理程序，確實辦理相關工作，

並完成後續改善。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配合本校辦理之上述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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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母性健康保護 

1. 本校應依職安法擬訂「母性健康保護管理辦法」，以預防校內女性教職員工生身

心受母性健康危害之影響。 

2. 本校依「母性健康保護管理辦法」辦理各項宣導及風險評估措施。並據以消除危

害，或調整受潛在危害之女性勞工之工作，以達到保護之目的。 

3.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配合本校辦理之上述各項措施。 

五、 獎勵與罰則 

(一)違反本規章，因而發生災害者，將依據本校「教職員獎懲」及「學生獎懲」之規定

予以議處。 

(二)為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遵守職安衛相關規定，對推動職場安全衛生文化及環安衛管

理績效良好者，具有具體事蹟者，得予以獎勵，並公開表揚之。 

(三)適用場所內之工作者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如經相關勞檢機構檢查人員查獲未依規定

者，得依「職安法」第 46 條規定，處新台幣 3 千元以下罰鍰： 

1.未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2.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或體格檢查者。 

3.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者。 

(四)本規章未盡事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六、 相關表單及作業流程 

(一)本規章中有關「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危害

鑑別風險評估執行辦法」。 

(二)本規章中有關「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安全衛

生作業標準訂定管理辦法」。 

(三)本規章中有關「教育訓練」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練辦法」。 

(四)本規章中有關「自動檢查」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自動檢查管理辦

法」。 

(五)本規章中有關「採購管理」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管

理辦法」。 

(六)本規章中有關「承攬管理」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承攬商安全衛生

管理辦法」。 

(七)本規章中有關「事件/事故通報與處理」，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學

生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理辦法」及「安全衛生緊急應

變管理辦法」。 

(八)本規章中有關「勞工健康服務及健康檢查」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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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生健康管理辦法」。 

(九)本規章中有關「防護具管理及使用」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個人安

全衛生防護器具管理辦法」及「呼吸防護管理辦法」。 

(十)本規章中有關「人因性危害防止」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人因性危

害防止管理辦法」。 

(十一)本規章中有關「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

校「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管理辦法」。 

(十二)本規章中有關「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

校「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預防計畫」。 

(十三)本規章中有關「母性健康保護」之詳細作業內容和流程，請參考本校「母性特別

保護危害防止管理辦法」。 

七、 實施及修正 

本管理規章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或行政會議審議後，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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